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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16)厦大海地 5号 

 

 

 

全院各单位： 

经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，决定： 

加强对学院承担的海域使用论证项目的管理，现印发《厦门

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管理及工作质量的规定

（试行）》，请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管理及工

作质量的规定（试行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9月 22 日 



- 2 - 

附件： 

 

为保证我校海域使用论证的工作质量,更好地为海域使用管理提供技

术支撑，根据国家有关海域使用工作的管理要求，结合厦门大学的实际情

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加强海域使用论证合同预审 

论证项目在洽谈、承接前，项目负责人应充分了解项目的背景、周边

其它项目的开发利用现状、周边其它用海的海域使用权属现状、是否存在

重叠用海、是否与其它项目存在重大不可协调的冲突、与规划符合性以及

当地海洋部门意见，并与厦门大学海域使用论证中心及时沟通，避免本校

其他论证技术人员竞争和重复报价。应把拟定合同稿交给论证中心预审，

并说明项目基本情况，特别要对项目的风险应进行充分判定，如果把握不

准，项目负责人可提请论证中心组织论证成员进行会商是否承接。预审通

过并经厦门大学海域使用论证中心签字后再报科技处签订合同。 

二、强化论证报告书（表）技术审核 

论证报告书（表）应预留必要的内部审核时间，正常情况下应不少于

3 个工作日。论证中心对报告书审核采取小组（不少于 3 名）审查内审制

度。报告书内审小组成员由项目负责人提名，可从在校具有海域使用论证

上岗证的人员中产生，内审小组组长即论证中心总技术负责人在报告书签

名页及现场勘察记录表签字。论证中心对报告表内审程序相对简化，内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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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为厦门大学论证总技术负责人。 

项目负责人在报告书送审前，内审小组可采取函审或开会的形式，提

交个人内审书面意见。项目负责人根据内审小组的个人意见，组织编写人

员进行修改并编制修改说明；论证总技术负责人根据修改说明，对照内审

组个人书面意见，进行复审并在修改说明上签字，同时出具对报告书（表）

的技术负责人意见并签名。课题组持内审修改说明（需有项目负责人和论

证总技术负责人的签字）、修改后的报告书（表）报论证中心秘书存档。 

论证报告盖章需走厦门大学 OA 系统，应提交报告书电子版，并提交

有项目负责人和论证总技术负责人的签字内审修改说明，报论证总技术负

责人签署后提交学院分管领导。 

三、报告书（表）内审劳务费 

一般报告书（表）的内审费用，项目负责人根据内审工作量确定，建

议内审费用为 800 元/人次，由项目负责人酌情掌握；大项目（论证费用

在 50 万元及以上）报告书的内审费用和复审费用建议为一般报告书的两

倍，即 1600 元/人次，论证总技术负责人的复审费用不低于 1600 元/人，

由项目负责人酌情掌握。 

备注：若有论证文件编制质量较差、错漏明显的，论证总技术负责人

有权不予受理和在修改说明上签字，并将不受理意见上报学院分管领导，

项目组应重新编报修改后才能进行内审。 

四、论证经费使用与管理 

凡以厦门大学名义接受的论证项目经费仍按照厦门大学现有的横向

课题经费管理方式进行管理，全部进入厦门大学账户。新的论证经费分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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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分配办法见下表。 
 

表 海域使用论证经费使用分配办法一览表 
序号 名称 分配额(％) 备      注 

1 学校管理费 7 现有的规定 

2 海洋与地球学院管理费 10 进入学院帐户 

3 
海域论证管理发展基金 7 进入海域论证发展帐户，用于公共事务

开支 

4 增值税 6 由课题经费支出 

5 论证成本开支 70 由项目负责人使用 

6 合  计 100  

说明如下： 

    1. 学校 7%指课题按横向课题给学校的管理费。 

    2. 海洋与地球学院 10%，主要作为学院的管理费。 

3. 论证管理发展发展基金 7%作为论证日常管理开支，如电话费、临时用工费、

资料归档、证书印刷、人员培训费用及必要接待开支以及采取投标形式的论证项目竟

标前期费用等。 

4. 增值税 6％用于增值税发票的支出。 

    5. 课题成本开支 70%指含外场各类环境要素的监测、打字印刷、咨询、内审费、

资料购买及课题必要接待开支，实行专款专用，由项目负责人掌握使用。 

五、严格执行归档制度 

各项目在完成合同要求的工作任务后应及时进行归档，原则上在收到

项目批文后 1 个月内应完成归档工作。 

六、管理机构 

管理机构名称：厦门大学海域使用论证中心 

管理人员： 

    主任：柯才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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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副主任：邓永智、骆智斌 

    技术负责人：潘伟然 

    秘书：郑淑兰 

2016 年 09 月 2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海洋与地球学院 2016 年 9 月 22 日印发 

 


